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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第 28 届各理事单位、各学科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气象学会：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组织推选 2019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科协办发组字〔2019〕1 号)的精神，

现就本会组织开展 2019 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

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渠道和推荐名额 

为确保推选的两院院士候选人质量，中国气象学会将严格按照

《中国科协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科

协发组字〔2014〕98号）和《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组织推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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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科协办发组字

〔2019〕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推荐工作，宁缺毋滥。 

（一）推荐渠道 

1.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有关规定，同一院士候选人可

同时通过院士推荐（提名）和中国气象学会推荐（提名）。 

2.中国气象学会 2019 年推选（提名）的院士候选人由本会第

28届各理事单位、学科委员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学会推

荐。不受理院士候选人本人申请。 

（二）推选名额 

原则上各机构推荐两院院士候选人名额各 1 人，如无符合条件

者，可不推荐。 

二、推荐标准和条件 

中国气象学会严格执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关于院士的

标准和条件，以及关于学术团体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的要求。 

（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的标准和条件。在科学技术领域

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

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可被推荐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并当选为院士。被推荐人应从事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标准和条件。在工程科学技术

方面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

行端正，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或具有同等职

称的专家，可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并当选为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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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士候选人年龄不得超过 65 周岁（1954 年 7 月 1 日及

以后出生）。 

（四）凡 2013、2015、2017年已被推荐至中国科学院或被提名

至中国工程院的有效候选人，两院合计连续 3次的，2019年停止 1

次院士候选人资格。 

（五）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军队行政干部不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

人（兼任技术职务的除外）。 

（六）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

中国籍学者、专家，不在我会的推选范围。 

（七）候选人应是中国气象学会有效会员。 

三、推荐工作有关要求和说明 

（一）各机构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化纪律意识，根据有

关条件和要求组织两院院士候选人推荐，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好推选

工作。工作中应坚持学术导向，坚持客观公正，坚持专家主导，避

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倡导中国科学家精

神，确保科学性、权威性和公信力。 

（二）各机构要在人才发现和选拔中充分听取所联系的人事人

才有关部门和多方面专家意见，拓宽渠道、扩大视野，注重在相关

的新兴学科领域、交叉学科领域中发现和举荐优秀人才，在推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要特别关注在基层和企业技术创新中做出重

大成就和贡献的工程科技专家。 

（三）候选人所在单位和推荐机构要严格把关，在候选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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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立场、廉政建设和学风道德方面切实负起责任，全面综合考察候

选人学术水平和科学道德、科研诚信，确保候选人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 

（四）各机构确定推荐的候选人需由三名或三名以上同一学科

（专业）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出具评议意见并同意推选。 

（五）推荐机构应根据中国气象学会的要求，提供候选人材料

纸质件及电子文件。报送的所有材料均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四、报送材料内容和要求 

各推荐机构需报送如下推荐材料： 

1. 推荐机构向中国气象学会出具正式推荐函一份。 

2. 2019年两院院士推荐候选人推荐表（格式详见附件 1）原件

一份。 

3. 《同行专家评议表》（格式详见附件 2）纸质件 1份。 

4. 《关于材料真实性的确认函》（格式详见附件 3）2份。 

5. 《关于附件材料的保密审查证明》（格式详见附件 4）（由被

推荐人所在单位出具）2份。 

6. 其他附件材料（目录详见附件 5）纸质件 1套。 

 请于2019年2月13日前将上述纸质材料报送至中国气象学会

秘书处，同时将电子版材料发至联系人邮箱。 

五、其他 

（一）推荐工作应严格执行《中国科协推荐（提名）院士候选

人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中关于回避制度、投诉处理、保密制度、

行为规范的规定。违反规定的，视推荐工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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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气象学会将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择优向中国科协

推荐。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胡绍萍  王妍   

联系电话：010-68407133；010-68407109 

电子邮箱：hsp@cms1924.org;wangyan@cms1924.org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号  

中国气象学会秘书处学术交流部（304房间） 

邮政编码：100081 

     

附件：1.2019年两院院士推荐候选人推荐表 

      2.同行专家评议表 

      3.关于材料真实性的确认函 

      4.关于附件材料的保密审查证明 

      5.其他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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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中国气象局人事司。 

2019年 1月 22日印发 中国气象学会 


